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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回复 

（除特别提及外，本说明中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1170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会计师”或“我们”）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收到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统股份”）转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关于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第 457 号），现就有关涉及会计师的相关条款经核查说明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以 2,795 万元的价格向中铁物总投

资有限公司出售对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其中债权本金 2,537.41 万

元、利息 257.43 万元。上述债权转移为你公司贡献收益 2,795 万元（冲回信用减值损失

2,537.41 万元，同时确认营业外收入 257.59 万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93.24%。 

有关公告显示，该笔债权产生于 2011 年至 2013 年间，相关货款一直未能得到支付，

2020 年 4 月，你公司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有关公告披露日，此案件

仍在审理中。债权转移交易的交易对方中铁物总投资有限公司为你公司关联方，中铁物

总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27,128.13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该笔债权的账龄、坏账计提情况、对债务人诉讼进展情况等，说明债

权转移定价的合理性，并结合交易对方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等，

说明该笔债权转移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本期确认相关债权转移收益是否合理。请独

立董事、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答复】 

2013 年 3 月，国统股份完成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二局）

签订的《PCCP 管材采购供应合同》全部供货，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二局欠

国统股份 2,537.41 万元，经过多次沟通，相关货款一直未能得到支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此笔款项账龄已达 5 年以上，国统股份对其按账龄全额提取减值准备。2020 年 4 月，

国统股份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水电二局向国统股份支付本案涉及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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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2,537.41 万元及利息；2020 年 6 月 3 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粤 08

民初 66 号裁定书，法院裁定国统股份查封、冻结水电二局银行存款共计 3,982.30 万元；

2020 年 10 月，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就此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0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此事项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国融

兴华评报字[2020]第 050071 号），评估价值 2,794.84 万元，其中债权账面价值 2,537.41

万元，评估增值 257.43 万元（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经国统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债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公司将以不低于评估价值 2,794.84 万元的价格，通过重

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述债权。2020 年 12 月 21 日，国统股份收到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交易结果通知书》，最终确定中铁物总投资有限公司为该项目的受让方。

2020 年 12 月 22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

牌转让债权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国统股份与中铁物总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总投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物总投资以

2,795.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国统股份对水电二局债权；2020 年 12 月 25 日，物总投资通过

重庆产权交易所向国统股份支付 2,795.00 万元；2021 年 1 月 27 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粤 08 民初 66 号判决书，判令广东水电二局于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国统

股份支付 PCCP 管材货款 2,573.41 万元及利息。 

鉴于以上情况，国统股份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终止确认对水电二局债权 2,537.41

万元，冲回信用减值损失 2,537.41 万元，同时确认营业外收入 257.59 万元。该笔债权

转移交易定价通过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

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国统股份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债权转让依据法律意见书及评估报告，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相关交易程序合规合法合理有效；物总投资与国统股份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子公司，其主

营业务为项目投资、管理，相关信息咨询，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机械设备、

汽车租赁，受让国统股份债权与经营范围相符；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合并），物总投资资产总额为 1,120,091.60 万元，

其中货币资金为 7,194.85 万元，资金中心存款 309,558.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03,716.6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83,625.03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03,940.18 万元，利

润总额为 308,440.31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国统股份胜诉，前期法院查封冻结

的款项能够覆盖涉案本金和利息，因此物总投资受让债权能够取得相关收益，交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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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实质。综上，本期确认相关债权转移收益合理。 

【会计师答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相关销售合同、诉讼资料、法院判决书及查封冻结等资料，判断该债权真

实性及可回收性； 

2、获取评估报告、产权交易平台交易信息，判断该债权转让公允性、合法性； 

3、通过查询广东水电二局工商信息、涉诉情况、风险事项、失信记录等，判断是

否存在经营异常； 

4、查询物总投资经营范围、投资规模、财务状况等信息，分析交易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年报审计时获取的信息没

有重大不一致，就国统股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国统股份该笔债

权转移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2、年报显示，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各

项财务指标均在第四季度大幅上升，如 2020 年前三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分别为 39,401.52 万元、-2,989.43

万元、-7,722.78 万元，而第四季度三个财务指标分别为 47,749.85 万元、4,633.43 万元、

26,642.50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同行业情况、各季度重大项目合同的进展、收入成本

结转情况、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流入和流出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而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及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大幅增加并转为正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答复】 

国统股份报告期内相关指标如下：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第四季

度占比 

营业收入 1,455.88 15,834.94 22,110.71 47,749.85 87,151.38 5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35.90 -662.30 -91.22 4,633.43 1,644.00 28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39.83 -1,431.40 -2,651.56 26,642.50 18,919.72 1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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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指标如下： 

韩建河山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第四季度

占比 

营业收入 3,432.86 13,101.03 20,460.16 60,700.12 97,694.16 6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63.18 -2,999.58 -58.71 8,168.83 2,847.35 28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89.95 11,364.70 16,053.73 -3,250.44 27,157.93 -11.97% 

 

青龙管业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第四季

度占比 

营业收入 9,188.31 43,634.89 50,766.47 102,827.54 206,417.21 4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68.10 1,707.67 5,270.70 13,236.34 16,746.60 7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47.64 -2,567.34 576.30 21,989.65 10,050.98 218.78% 

 

龙泉股份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第四季度

占比 

营业收入 4,858.43 15,832.16 24,209.72 38,776.84 83,677.15 4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46.78 -3,495.94 2,906.64 -3,469.02 -9,005.10 3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210.13 3,528.54 -13,227.10 -3,946.11 -24,854.80 15.88%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情况：                               

2020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第四季度

占比 

营业收入 5,826.53 24,189.36 31,812.12 67,434.84 129,262.84 5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59.35 -1,595.95 2,706.21 5,978.71 3,529.62 16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55.94 4,108.63 1,134.31 4,931.03 4,118.04 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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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在第四季度占比都是较高。其中，韩建河

山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第四季度占比分别达到 62.13%和

286.89%，青龙管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第四季度占比达到 218.78%。从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来看，国统股份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

额均在平均值范围之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金额虽然高于平均值，也是公

司几个重大合同第四季度供货产生的正常进度款回款所致。 

 

国统股份重要合同分季度收入确认情况：   

合同名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PCCP 项目  7,854.15 8,330.77 15,874.45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管材招标管材 3标

项目 
   5,698.26 

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管线采购三标

（PCCP 管材）项目 
 4,121.76 4,192.66 3,002.40 

合肥市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工程 PCCP 管

采购合同（第二标段）项目 
 237.47 857.84 3,522.17 

某 PCCP 采购项目  3,494.92 3,280.27 3,651.62 

2、PPP 项目  
 

7,412.31 19,445.06 

龙海道路建设及城区防洪、污水截流改造

PPP 项目 
  5,852.31 7,338.10 

桐城市同安路、盛唐路延伸段地下综合管

廊 
  1,560.00 11,384.87 

河北唐山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    477.88 

穆棱市奋斗水库配套供水工程 PPP 项目    244.21 

3、脚手架生产租赁项目 164.22 1,429.74 753.99 1,360.48 

合计 164.22 9,283.89 16,497.07 36,679.99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国统股份主营业务分别为 PCCP 管材等混凝土产品生产的

传统业务和 PPP 项目建设运营业务以及脚手架生产租赁等其他业务构成，PCCP 业务大

部分订单主要集中在东北及西北地区，第一季度东北及西北地区受季节的影响无法生

产，2020 年 2-3 季度生产销售受新冠疫情影响，重大项目合同的进展缓慢，2020 年 3

月新签合同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管材招标管材 3 标项目第四季度才供应 PCCP 管材

实现销售，合肥市磨墩水库至七水厂供水工程 PCCP 管采购合同（第二标段）项目第四

季度也才大批量供应 PCCP 管材，同时 PPP 项目建设运营业务由于受疫情影响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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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从第三季度开始，第四季度受工期影响施工进度加快，相关工程结算、回款集中在第

四季度完成，脚手架生产租赁等其他业务前三个季度也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以上因

素造成国统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而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及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大幅增加并转为正值。 

【会计师答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了公司各季报，对季报的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进行

了对比及复核； 

2、核对销售合同、与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到货验收单、结算单、发票等支持性文

件； 

3、PPP 项目检查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项目合同和成本所依据的

工程项目合同和成本预算资料，复核各项目的履约进度； 

4、检查各季度成本结转是否合理； 

5、获取银行流水，核实各季度大额现金流入流出。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报表过程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国统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而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及净利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大幅增加并转为正值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问题 3、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 201,364.38 万元，占总资产的

比重为 52.93%，主要为 PPP 项目确认的金融资产，你公司未对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

备；报告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20,601.804 万元，较期初增长 68.84%，主要原因为 PPP

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入无形资产。请你公司： 

（1）分项目列示报告期内 PPP 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项目实

施地、总投资金额、已投资金额、剩余投资金额、项目进展、确认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的情况，并说明你公司对 PPP 项目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有关规定。 

（2）结合 PPP 项目业主方情况、长期应收款账龄、应收款项回款情况等，说明你

公司未对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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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答复问题 3、（1）】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统股份执行的 PPP 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实

施地 

总投资金

额 

已投资金

额 

剩余投资

金额 

应确认

资产情

况 

确认金额 
完工进

度 

新疆鄯善

石材工业

园区道路

建设 PPP

项目 

新疆维

吾尔族

自治区

鄯善县 

52,604.81 50,406.03 2,198.78 
长期应

收款 
61,351.01 已完工 

福建龙海

道路建设

及城区防

洪、污水截

流改造

PPP 项目 

福建省

漳州市 
56,735.19 47,016.50 9,718.69 

长期应

收款 
94,986.00 建设期 

桐城市同

安路、盛唐

路延伸段

地下综合

管廊 PPP

项目 

安徽省

桐城市 
42,000.00 37,964.00 4,036.00 

长期应

收款 
45,028.00 建设期 

河北唐山

环境综合

治理 PPP

项目 

河北省

唐山市 
9,640.62 9,240.00 400.62 

无形资

产 
8,834.45 

试运营

期 

黑龙江穆

棱市奋斗

水库配套

供水工程

PPP 项目 

黑龙江

省穆棱

市 

53,929.00 5,172.00 48,757.00 
无形资

产 
尚未确认 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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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 PPP 项目 

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道路建设 PPP 项目自 2016 年底开工建设，包括鄯善石材工

业园内恒昌北路等 12 条道路建设及绿化工程和铸园路等 7 条道路的绿化工程建设。采

用“BOT”的运作方式，项目合作期 13 年（建设期为 3 年，运营期为 10 年）。运营回报

方式为收取项目运营维护费，收费金额可确定。总投资额为 52,604.81 万元。本项目的

运营维护内容包括上述工程范围内的城市道路、照明、环境卫生、绿化及项目附属设施

等管理维护服务。2021 年完成竣工决算审计，进入运营期。如上表，已投资金额 50,406.03

万元，剩余投资金额 2,198.78 万元，确认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61,351.01 万元。 

2、福建龙海道路建设及城区防洪、污水截流改造 PPP 项目 

龙海市锦江大道（三期）A 段新建道路、平宁路道路改造和城区防洪及污水截流综合

改造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采用“BOT”的运作方式，项目合作期限合为

12 年（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为 10 年），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中标，2017 年 6

月开始施工，运营维护费为 350 万元/年（10 年），收费金额可确定。子项目城区防洪

及污水截流综合改造工程是龙海市中心主干道，沿九龙江扩建 10 米。子项目锦江大

道（三期）A 段新建道路工程是福建省重点项目，依江而立，建于九龙江出海口冲积

平原，几乎是在“水上”修建一条景观大道，大面积桩基、砂石回填等基础处理，本工

程的顺利完工对于龙海城市实现沿江开发，加快与厦门的对接，推进“依港兴市”，早

日实现现代化港口工贸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子项目平宁路道路改造工程位于老城区，

属于旧路改造，预计 2021 年工程竣工验收，进入运营期，2021 年下半年进行运营期

付费。本项目总投资为 56,735.19 万元，已投资金额 47,016.50 万元，剩余投资金额

9,718.69 万元，确认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94,986.00 万元。 

3、桐城市同安路、盛唐路延伸段地下综合管廊 

桐城市同安路、盛唐路延伸段地下综合管廊 PPP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包括同

安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及道路改造和盛唐路延伸段新建道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两部

分。采用“BOT”的运作方式，项目合作期限管廊合作期 22 年（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

为 20 年），道路合作期 12 年（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为 10 年）。运营回报方式为收取

项目运营维护费，收费金额可确定。本项目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中标，2017 年 9 月开

始施工，项目总投资 42,000.00 万元。包括以下子项目：（1）同安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及道路改造及同安路沿线跨越龙眠河处桥梁，为“一城三片”的城市格局的建立与稳定发

展奠定基础，改善城市道路与外围公路的衔接，与对外公路交通形成有效运作的整体；

（2）盛唐路延伸段新建道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预计 2021 年工程竣工验收，进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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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期，2021 年下半年进行运营期付费。本项目已投资金额 37,964.00 万元，剩余投资金

额 4,036.00 万元，确认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45,028.00 万元。 

4、河北唐山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 

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分为中心城区和海北镇两个污水

处理厂建设、运营、维护项目，项目总投资 9,640.62 万元，合作期为 30 年，（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8 年）。运营回报方式为收取污水处理费，收费金额不可确定。中心城区项

目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中标，随后进行开工建设，合同约定完工工期截止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进行单机试车和闭水试验，污水处理设计能力 7000

吨/天，投资金额为 6,580.62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基本具备带水运行调试条件，处

于试运行。海北镇项目于 2017 年 9 月 8 日中标，随后进行开工建设，合同约定完工工

期截止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进行单机试车和闭水试验，污

水处理设计能力 3000 吨/天，投资金额为 3,060.00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基本具备带

水运行调试条件，处于试运行期间。已投资金额 9240.00 万元，剩余投资金额 400.62

万元，已转入无形资产核算 8,834.45 万元。 

5、黑龙江穆棱市奋斗水库配套供水工程 PPP 项目 

黑龙江省穆棱市奋斗水库及供水工程 PPP 项目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中标，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签订了 PPP 补充协议（对穆棱市奋斗水库供水工程建设规模由 6 万吨／日

调整为 4 万吨／日，配水管网按单线 4 万吨／日敷设。同时根据政府要求，调整投资范

围，将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水土保持投资、环境保护投资、预备费、建设期利息、

铺底流动资金等费用全部计入总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 53,929.00 万元, 运营回报方式

为使用者付费+缺口性补助，收费金额不可确定。合作期为 3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

营期 28 年）。项目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协助政府完成征地确权测量工作，完成永久征地

补偿合同的签订、补偿、组卷、上报工作， 2020 年 10 月完成供水沿线的全部林地确

权测量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收到黑龙江国土局的批复。截至目前，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办理完毕。项目工程施工于 2019 年 7 月 28 日启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已经完成净水厂厂区土方平衡，挡土墙，挡土墙围栏，综合楼基

础、柱基础混凝土浇筑及基础回填，排泥水处理车间柱基础混凝土浇筑及基础回填，完

成施工成本约 3,000.00 万元，已投资金额 5,172.00 万元，剩余投资金额 48,757.00 万元，

该项目需要竣工结算完成后一次性转入无形资产核算，目前工程处在建设期，尚未达到

转入无形资产核算。 

国统股份 PPP 项目收入，主要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合同期内按

照投入法确定的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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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

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河北唐山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黑

龙江穆棱市奋斗水库配套供水工程 PPP 项目符合此种情况方式确认无形资产。 

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

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

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项，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社会资本方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

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产。新疆鄯善石材工业

园区道路建设 PPP 项目、福建龙海道路建设及城区防洪、污水截流改造 PPP 项目、桐

城市同安路、盛唐路延伸段地下综合管廊 PPP 项目符合此种情况方式确认金融资产。 

综上，国统股份对 PPP 项目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根据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4 号》于 2021 年 01 月 01 日开始执行，不适用 2020 年年报。 

【会计师答复问题 3、（1）】 

针对 PPP 项目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检查 PPP 项目合作协议，评价管理层对在某一时点还是在某一时段内履约判断

的正确性；评价公司 PPP 项目确认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正确性； 

2、检查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项目合同和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项目

合同和成本预算资料，评价管理层所做履约进度的估计是否合理、依据是否充分； 

3、获取项目结算进度资料，重新计算其履约进度，以验证其准确性； 

4、选取重大项目，对工程现场进度进行查看，并与工程部门讨论确认工程形象进

度；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国统股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

而言，国统股份对 PPP 项目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根据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于 2021 年 01 月 01 日开始执行，不适用 2020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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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答复问题 3、（2）】 

国统股份 PPP 项目业主方（当地政府）财政预算情况：   

项目名称 

实施项

目所在

地 

2020年当

地财政预

算收入（亿

元） 

用于公

共预算

资金（亿

元） 

占财政预

算比例 

是否

纳入

财政

部综

合信

息平

台 

项目总

投资占

2020公

共预算

比列 

纳入时间 

鄯善石材工业园

区道路建设PPP项

目 

新疆鄯

善县 
37.24 17.46 46.88% 是 11.22% 

2016年10

月26日 

龙海道路建设及

城区防洪、污水截

流改造PPP项目 

福建漳

州市 
69.42 38.22 55.06% 是 21.39% 

2016年6月

17日 

桐城市同安路、盛

唐路延伸段地下

综合管廊 

安徽桐

城市 
 65.29   43.10   66.01%  是 11.79% 

2016年8月

19日 

河北唐山环境综

合治理PPP项目 

河北唐

山市芦

台经济

开发区 

10.2789 3.8738 37.68% 是 24.89% 
2017年3月

1日 

穆棱市奋斗水库

配套供水工程PPP

项目 

黑龙江

穆棱市 
220.80 34.72 15.72% 是 15.53% 

2018年7月

20日 

由上表可以看出，国统股份上述PPP项目均纳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综合信息平台”目录中，由政府方财政付费，由于上述 PPP 项目目前尚未进入运营期，

均未达到收款条件，待进入运营期后达到付款条件即可收回应收款项，没有延期付款的

情况，并且当地用于公共预算资金均能覆盖其投资额，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

减值风险，故不计提坏账准备。 

【会计师答复问题 3、（2）】 

针对国统股份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审计程序： 

1、利用企业背景调查服务，查询业主方单位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 

2、核查公司历年坏账发生情况，公司的坏账准备政策是否合理； 

3、检查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条款，核查长期应收款划定组合分类； 

4、检查项目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核查长期应收款项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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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国统股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

言，公司未对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问题 6、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 6,816.31 万元，较期初增长 98.01%。请

你公司说明长期待摊费用的各项具体构成，本期长期待摊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关费

用未一次性在报告期内确认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答复】 

国统股份长期待摊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摊销金

额 
期末余额 

基础设施建设费 1,058.68 5,081.31 2,121.89 4,018.09 

厂房改扩建费 859.54 51.28 46.63 864.19 

土地平整费用 441.60 0.00 11.89 429.71 

办公楼装修 358.66 29.36 17.99 370.02 

其他 723.95 517.68 107.34 1,134.29 

合计 3,442.43 5,679.63 2,305.75 6,816.31 

国统股份本期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是：1、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费 5,081.31 万元：

国统股份 PCCP 项目多数为项目中标后，在项目现场附近成立项目公司建厂生产，待中

标项目生产结束，场地基本不会再使用，且部分分子公司场地为租赁用地，其生产线基

础建设方面的支出无法通过资产核算，需通过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核算，具体情况如下：

阿勒泰分公司生产线建设由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937.47 万元；内蒙古分公司生

产线建设由在建工程转至长期待摊费用 2,589.42 万元；河南淮平建材有限公司本期计入

长期待摊费用 1,554.42 万元 。以上费用为建厂基础建设期费用，按每次销售占比结转

至营业成本进行摊销，直至合同履行完毕。2、增加其他长期待摊费用 517.68 万元：桐

城龙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龙源”）于 2018 年 08 月 31 日和安徽合益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合益”）签订《场地合作使用协议》，该片场地为桐城

龙源于 2018 年取得的自有产权土地，土地产权总面积约 225 亩，其中出租面积约 100

亩，安徽合益无偿使用期限为 2018 年 09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3 月 30 日。对外出租的场

地为土地原貌，根据安徽合益对外结算资料显示，场地的平整及基建投入总额约

1,984.00 万元，根据投资比重及场地面积综合权重，上述无偿出租的 100 亩投资额约为

1,294.00 万元。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桐城龙源累计确认租赁收入 1,106.74 万元，

与其对应的含税金额为 1,207.92 万元，。2019 年末将上述含税租赁收入调整为长期待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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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确认 690.24 万元，2020 年本期确认 517.68 万元，摊销期为 10 年 120 期。综上，

国统股份增加主要长期待摊费用不应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会计师答复】 

针对国统股份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国统股份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 

2、根据明细账，抽查核对长期待摊费用发生的原始凭证； 

3、检查长期待摊费用列报是否恰当； 

4、复核计算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方法及摊销期限是否正确。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国统股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

言，公司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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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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